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
承诺书
(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)
	申请人：
	身份证件号：

	办理业务及证明材料：
申请人      依靠工亡职工      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, 无其他固定收入来源。
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.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，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（含养老救济费，不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）；
2.申请供养亲属为父母双方的，工亡职工为独生子女；
3.申请供养亲属为配偶的，配偶未再婚；
4.未就业或参军；
5.未被他人或组织收养。


	承诺内容：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》及相关规定，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。在此本人郑重承诺，已经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，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并授权同意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、机构、企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，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。同时，知悉本人如作出不实承诺，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员名单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规定将被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	承诺人：
	身份证件号：

	与申请人关系：□本人     □法定监护人（勾选）

	承诺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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